
宜蘭縣政府縣務會議第 879 次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19 日( 星期二) 上午 9 時 30 分
地點：本府 202 會議室
出席人員：本府各單位主管、所屬機關主管( 如簽到表) 。
主席：林縣長姿妙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葉秀敏、彭騰進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
貳、頒獎

本府 109 年度「辦公室做環保」考核總成績：
1.業務組

第 1 名：人事處
第 2 名：教育處
第 3 名：秘書處

2.機關組
第 1 名：財政稅務局
第 2 名：環境保護局

林縣長姿妙提示：
恭喜獲獎機關( 單位) ，希望藉由考核提升各機關( 單位) 重
視環境綠美化及環保回收的用心，進而影響民間單位，共
同為這片土地來打拚，讓我們一起努力，拚出宜蘭好生
活。

林縣長姿妙介紹新任警察局長：
本府新任警察局廖材楨局長，於 1 月 16 日就職，廖局長現
年 51 歲，中央警官學校 59 期畢業，在警界服務共 26 年，
歷任警政署署長室秘書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
分局長、警政署基隆港務警察總隊總隊長等職務，歡迎廖
局長加入縣府團隊，期許廖局長讓宜蘭縣的治安更好，希
望拚出宜蘭好治安，讓人民安居樂業。

參、一週重要輿情報告
編號 日期 新　　聞　　標　　題

1 1/12 實至名歸~賀蘭陽博物館建築獲文化部公共藝術大獎

2 1/13
宜蘭縣有機廢棄物處理廠與底渣篩分廠設廠完成，創造縣內
廚餘與底渣多元去化管道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近期醫院發生群聚感染疫情事件，為防範疫情擴散，本府
已採取相關應變措施，首先加強縣內 9家醫院防疫動線管
控查核，另於上週本府也召開傳染病諮詢委員會，要求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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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落實監控、管制門診、病人轉院等事宜。國外疫情不斷
升溫，希望衛生局及各家醫院團結合作，大家共同努力防
疫，為宜蘭縣民的健康把關。

肆、報告事項
一、確認第 878 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備查。
二、各局、處重要事項報告：

( 一) 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：
以下 6件墊付案，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，請提案單位速送
縣議會審議，倘案件有急迫性，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
意：

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

單位( 機關) 辦理項目

社會處
辦理「110 年度宜蘭縣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及家長親職教育方
案」增加經費新臺幣 750,000 元

海洋及漁業
發展所

辦理「110 年度刺網漁業漁具實名制計畫」增加經費新臺幣
36,000 元

社會處
辦理「110 年度宜蘭縣新住民人身安全保護追加勞健保經費計
畫」經費新臺幣 120,000 元

交通處
辦理 109 年度「通用計程車駕駛員營運獎勵金」經費新臺幣
59,800 元

交通處
辦理「110 年度台灣好行服務升級計畫-礁溪線、冬山河線」經
費新臺幣 7,267,500 元

文化局
辦理「110 年公共圖書館閱讀設備升級實施計畫」經費新臺幣
1,015,000 元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均照案通過。
( 二) 主計處潘處長清鴻報告：

109 年第 4季第二預備金明細表。（詳簡報資料）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照案通過。
三、專案報告：

建設處李處長新泰報告：
宜蘭縣建築管理數位化與 BI M發展應用計畫。（詳簡報資
料）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有關建築管理數位化朝向無紙化發展，是時代趨勢。例如
BI M的發展應用，在消防局執行室內救災時，可同步進行
人員定位，發揮橫向聯繫功能。另外，透過數位化資訊公
開，民眾可藉由 APP 查詢申請執照審查進度，俾減少民
怨，尤其自縣長上任後，非常重視要如何讓民眾瞭解以及
掌握人民申請案件辦理進度，謝謝建設處的創新努力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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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後續請持續掌握及推動。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網路雲端申辦審查是未來趨勢，尤其疫情這段期間，政府
機關透過雲端服務不中斷更顯重要，建築執照關係到民眾
居住權益，請建設處加強宣導及輔導，讓建照審查無紙化
順利上線，打造縣府無紙化服務環境，

伍、主席裁示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
一、疫情期間，宜蘭縣在衛生局長帶領的醫療團隊努力下，
讓本縣疫情狀況穩定，感謝各位同仁團結合作，為縣民
的健康把關。近期天氣寒冷，希望大家做好自我健康管
理、注意保暖，勤洗手、戴口罩，避免感冒，讓我們繼
續努力，拚出宜蘭好健康。

二、有關近期本縣廟宇宣布農曆過年停止供應平安粥一事，
原則上由各廟宇自行決定是否供應平安粥，惟為捍衛縣
民健康，本府要求廟方工作人員應配戴口罩並做好防疫
工作，平安粥應由工作人員盛好分送，桌椅規劃梅花座
並設置隔板，也呼籲民眾維持安全社交距離，落實分
食、不共食措施，希望大家共同努力，平安度過疫情。

陸、散會：上午 10 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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